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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獎補助費-對地方政府之補助 
（直轄市、台灣省及福建省各縣市） 

壹、法令依據 

一、一百零六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 

（行政院 105.6.16 院授主預字第 1050101290 號函） 
(一)中央政府各機關預算項下所編列之對地方政府補助款，其資源配置應兼顧區域

均衡與公平性，並配合中央與地方事權之調整，依財政收支劃分法與中央對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之規定，確實檢討辦理。（第 4 點第 14款）  

(二)配合「離島建設業務檢討及改進方案」，離島建設基金之運用範圍，以與離島特

殊性有關之項目為限；各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地方政府之建設補助不得排除離島

地區，且應優予考量。（第 4點第 15款） 

二、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辦法 

（行政院 105.6.22 院授主預字第 1050101376A 號令） 

(一)行政院主計總處就各主管機關歲出概算及對直轄市、縣（市）政府一般性補助

款之設算與分配事項等彙核整理結果，除公共建設計畫及科技發展計畫外，其

餘各類計畫概算，應邀集相關審議機關、概算編報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

府舉行初步審查會議，其中屬重要社會發展計畫部分，並應先送國發會就個案

計畫內容與政策之優先順序進行審查；屬公共工程及各類房屋建築之興建，應

由各主管機關併送工程會審查。 

前項初步審查會議之結論，連同前條公共建設計畫及科技發展計畫之先期審議

結果，均應提報審核會議。（第 21條） 

(二)行政院主計總處依據審核會議審議結果，應即綜合整理，擬訂中央政府各主管

機關歲入預算應編數額、歲出預算額度、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數額、融

資性收支之安排及其他有關事項等，陳報行政院核定。由行政院就有關內容，

分別函知中央各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中央各主管機關並應轉知

所屬各機關。（第 22條） 

◎三、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作業手冊之「共同項目編列作業規範」（106年

版） 

(一)營業基金－捐助： 

應本零基預算精神及成本效益原則核實編列，於預算內詳列捐助對象名稱、金

額，由主管機關從嚴核列。對於無須辦理、不具效益或績效不彰之計畫，應即

檢討停辦。財務欠佳之事業，應審酌財務狀況，進一步檢討縮減捐助範圍，其

中虧損嚴重之事業，更應確實撙節捐助支出及縮減敦親睦鄰經費之規模，其未

明定項目之捐助預算，不得超過明定項目捐助總數之 10％（台灣電力公司另依

其睦鄰工作要點有關規定辦理）。各事業並應明確規範敦親睦鄰經費之運用範圍

。捐助地方政府，如係未指定用途之捐助款或地方政府應相對編列分擔者，應

通知該地方政府納入其預算辦理。 

(二)作業基金－補助與捐助： 

公務機關適用 事業機構適用 其他特種基金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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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凡中央機關已編列預算補助地方政府，除法律或各該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另有規定外，各基金原則上不得就相同項目重複編列，如係未指定用途之補助

款或地方政府應相對編列分擔者，應通知該地方政府納入其預算辦理。 

2.各基金之補助及捐助事項，應符合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之基金用途為原則

，並本零基預算精神，選定適切之衡量指標，核實檢討有無辦理之必要性及急

迫性。對於無須辦理、不具效益、無法達成原定目標或績效不彰之計畫，應即

檢討停辦。106 年度預算補助與捐助屬以前年度既有之計畫，應妥慎評估，以撙

節 10％至 15％為原則，但法令另有規定、以前年度執行情形良好或業務特殊需

要，可另予考量；新興之補助與捐助計畫應以能達成基金任務及設置目的，並

以前開撙節數支應為原則。 

3.各基金應於預算書內具體列明補助與捐助事由、對象名稱及金額，並由各主管

機關從嚴審核，其未明定項目，不得超過明定項目捐助總數之 5％。對金額之估

計，並應敘明編列計算基礎。 

(三)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補助與捐助：比照作業基金之標準編列。 

◎四、中央各主管機關編製 106年度概算應行注意辦理事項 

（行政院 105.4.27 院授主預彙字第 1050100919A 號函） 

各機關對地方政府之補助，應確實依照財政收支劃分法與中央對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補助辦法，並參酌以往年度實施成效，在核定歲出概算額度內妥為檢

討編列，凡與以上規定事項不符者，均不得列入。又對於地方政府申請計畫型

補助款，應確實依上開補助辦法第 14條及第 15條規定，進行審查、建立管考

及查核機制，並於機關網站公告（首頁或政府資訊公開項下），且應注意中央各

項補助款之執行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規定，以增進財務效能。（第 10點） 

五、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 

（行政院 105.9.14 院授主預字第 1050102091A 號令） 

(一)對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計畫型補助款，均不含土地取得及維護費用。但專

案報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但書規定專案報經行政院核准補助土地取得費用者，其補助方式如下： 

1.應以計畫核定當年度之市價為補助土地取得費用之基準。 

2.計畫核定後市價如有調漲，其調漲部分應由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自

行負擔。 

3.計畫核定過程中，如經查明市價之變動有異常時，中央對於不合理增加之土地

取得費用，不予補助。（第 10條）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得自以後年度對各該政府補助

款中予以扣減部分補助款抵充：  

1.未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37條第 2項、第 3 項及相關法律規定負擔應負擔之經費

。 

2.未依地方制度法第 76條第 4項規定支付被代行處理應負擔之費用。（第 13條） 

(三)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補助款之撥付及執行，除應依各年度中央政府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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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有關規定辦理外，計畫型補助款並依下列原則處理： 

1.中央政府各機關應依各項計畫實際經費需求或發包金額與執行進度及地方分擔

款支用情形核實撥款，並於撥款時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 

2.各項計畫經費執行結果如有賸餘，其賸餘應按中央補助比率繳回國庫。但補助

款賸餘未超過 10萬元時，該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免予繳回。 

3.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中央政府各機關補助之各項計畫，應確實依核定計

畫執行，不得請求追加補助款。如有追加經費者，其追加部分應由各該政府自

行負擔。 

4.縣政府對所轄鄉（鎮、市）公所如有中央補助款未予轉撥情形，經中央政府主

管機關協調仍未轉撥且核定屬災害或緊急事項、配合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事項

，應於一定期間內完成者，中央政府各機關得逕撥各鄉（鎮、市）公所；逕撥

後之處理原則比照前 3 款規定辦理。已撥縣政府之款項應予以追繳；縣政府未

配合辦理繳回者，由其當年度或以後年度之補助款予以扣減抵充。（第 19條） 

(四)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對直轄市、縣（市）政府未及事先列入其年度預算之補助

款，如為因應下列事項，得同意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代收代付方

式執行，並副知行政院主計總處及審計部：  

1.災害或緊急事項。 

2.配合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所辦理之事項，經行政院核定應於一定期限內完成者

。 

3.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依第 14條第 1項各款辦理之評比結果，且已依第 18條第 4

項規定報經行政院備查，並以非普及式方式分配具時效性之補助款。 

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於依前項規定以代收代付方式執行之補助款，應編製

「中央補助款代收代付明細表」，以附表方式列入當年度決算。（第 20條） 

⊙六、直轄市及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行政院 105.12.26 院授主預字第 1050102951 號函） 

(一)各機關執行年度預算時，有下列情形之支出，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

上不足因應時，得於完成第 45點規定程序後，於法定預算以外以墊付款項（以

下簡稱墊付款）先行支用： 

1.配合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之有關支出。 

2.國家經濟上遭逢重大變故，奉上級政府指示必須配合辦理之有關支出。 

3.因災害必須緊急支付之工程或救濟支出。 

4.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 

5.依法律或經核定有案之契約義務必需之支出。 

6.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第 44 點

） 

(二)各機關以墊付款先行支用前點各款支出，應踐行下列程序： 

1.第 1 款至第 3 款支出，應敘明理由陳報直轄市、縣（市）政府，經直轄市、縣

（市）政府核准或送請議會同意後，始得支用。 

2.第 4 款支出，除為因應下列事項，有以中央核定之補助款支出之必要，經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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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縣（市）政府報請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以代收代付方式先行執

行，並編製「中央補助款代收代付明細表」，以附表方式列入當年度決算外，應

敘明理由，陳報直轄市、縣（市）政府送請議會同意後，始得支用： 

(1)災害或重大緊急事項。 

(2)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14條第

1項第 3款之評比結果，及同辦法第 18條第 4項規定報經行政院備查，並以

非普及式方式分配具時效性之補助款。 

(3)配合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所辦理之事項，經行政院核定應於一定期限內完成

者。 

3.第 5 款及第 6 款支出，應敘明理由，陳報直轄市、縣（市）政府送請議會同意

後，始得支用。（第 45點） 

(三)前點之墊付款項，除依其第 2款規定以代收代付方式先行執行並列入當年度決

算附表者外，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支用當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

進行帳務轉正，如未及於當年度辦理者，至遲應於次一年度籌編總預算、追加

預算或特別預算予以納入，並進行帳務轉正。（第 46點） 

七、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 

（行政院 104.2.17 院授主預補字第 1040100354 號函） 

直轄市、縣（市）政府基本設施計畫執行效能與相關預算編製及執行情形之考核，

由國家發展委員會與行政院主計總處或中央相關主管機關分別主辦；其考核項目

如下： 

(一)中央基本設施補助款指定辦理施政項目計畫辦理情形。 

(二)中央限定用途或納入指定辦理施政項目之基本設施補助款，其經費之分配、編

列及執行情形。 

(三)縣對所轄鄉（鎮、市）之縣統籌分配稅款分配，有無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相關規

定辦理。（第 5點） 

八、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行政院 105.12.23院授主預字第 1050102963A號函） 

(一)各機關預算內補助地方政府經費，應就全年度補助預算數，配合計畫預定進度及

實際經費需求，妥為分配。實際撥款時，各機關應先查明各受補助地方政府提

報之計畫實際執行進度、經費（含地方分擔款）支用情形，覈實撥付。（第 9點） 

(二)對地方政府之補助款，應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等規定辦

理。（第 17點第 8款） 

(三)各機關預算內所列補助地方政府經費，應切實依計畫進度核實撥款，其執行結果

如有賸餘，應按中央補助比率繳回國庫。但補助款賸餘未超過 10萬元時，受補

助之地方政府得免予繳回。（第 22點） 

(四)總預算內「省市地方政府」科目項下之補助地方政府經費，應依「中央對直轄市

與縣（市）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規定辦理考核；至編列於各機關項下之

補助地方政府經費，應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檢

討補助計畫進度與效益，並加強補助經費預算執行情形之管制，併入前項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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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施政計畫內之個案計畫予以評核。（第 37點）  

 

◎九、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行政院 105.12.22 院授主基字第 1050201107A 號函） 

(一)業權基金－捐助與補助： 

1.辦理捐（補）助業務，應本客觀、公平及公開、透明之資源分配原則辦理，並

對受捐（補）助單位執行捐（補）助經費加強考核。 

2.年度預算執行期間，如因業務實際需要，而未及編列預算或預算編列不足支應

時，除依法律規定配合基金營運情形等調整，或以捐助或補助為基金之主要業

務者，得依實際業務需要執行外，可在捐助及補助項目預算總額內容納，及超

出預算總額，其個別項目在 50萬元以下者，由各基金自行依有關規定核辦；其

超出預算總額，個別項目超過 50萬元且在 2,000萬元以下者，應專案報由主管

機關核定；個別項目超過 2,000萬元者，應專案報主管機關核轉行政院核定。 

3.補助地方政府，如係未指定用途之補助款或地方政府應相對編列分擔者，應通

知該地方政府納入其預、決算辦理。補助地方政府經費，均應查明各受補助地

方政府提報之計畫實際執行進度及經費（含地方分擔款）支用情形，覈實撥付

；前開補助經費執行結果如有賸餘，其賸餘應照數或按補助比例繳回基金；前

開補助計畫如經費計畫修正為不須基金補助，應即退還。（第 9點第 10款）  
(二)政事基金－捐助與補助： 

1.年度預算執行期間，如因業務實際需要，而未及編列預算或預算編列不足支應

時，除依法律規定配合基金來源調整者，得依實際業務需要執行外，可在捐助

及補助項目預算總額內容納，及超出預算總額，其個別項目在 50萬元以下者，

由各基金自行依有關規定核辦；其超出預算總額，個別項目超過 50 萬元且在

2,000萬元以下者，應專案報由主管機關核定；個別項目超過 2,000萬元者，應

專案報主管機關核轉行政院核定。 

2.補助地方政府、捐助民間團體或私人款項，及捐（補）助之分配原則、執行及考

核事項，準用第 9點第 10款有關作業基金之規定辦理。（第 25點第 7款） 

十、相關解釋 

(一)中央對台灣省各縣（市）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規定，鄉鎮市民代表所提地

方建議事項，皆應公開招標，建請修正依採購法辦理，以符法令及效益 

（93年 9 月版#585 主計月刊號「主計長信箱」） 

有關中央對台灣省各縣（市）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第 5點第 5款第 1目（修

正為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第 5 點第 4款第 1目）

規定，縣市議員所提建議事項如涉及財物或工程之採購，應由縣市政府或鄉鎮

市公所以公開招標方式執行（修正為依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主要係希望將縣

市議員建議事項透過透明化、公開化之辦理程序，提昇其經費使用效能，促進

資源有效運用。又前述規定係本處（現為本總處）辦理縣市政府計畫及預算考

核作業時之評比指標，以作為中央增減對各該縣市補助款之參據，與政府採購

法中有關公開招標係屬強制之規範並不相同，故兩者間亦無相互牴觸或應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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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問題。 

 

 

(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之補助，可否直接由鄉鎮公所以納入預算證明及

收據等逕撥（原行政院主計處 94.9.14處忠三字第 0940007041 號「主計長信箱」） 

1.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30條及地方制度法第 69條規定，中央為謀全國經濟

平衡發展，對於財力較差之地方政府應酌予補助，並訂定補助辦法，行政院

爰訂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作為補助款編列與執行之

依據。依照上開補助辦法規定，有關直轄市及縣市之補助，係由中央負責，

至鄉鎮市補助，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31條及地方制度法第 69條第 3項規

定，應由縣政府辦理。 

2.有關生活圈道路建設計畫對縣政府之補助，可否經由縣政府之同意，由鄉鎮

公所以納入預算證明及收據等，依進度逕撥鄉鎮公所一節，鑑於該計畫係屬

前述補助辦法規定之補助範圍，其撥付對象限於各縣（市）政府，爰請依照

預算，分別按補助對象、數額及規定等執行。 

貳、作業程序及參考作法（註：本項僅供參考，各機關可依業務需要自行規定） 

一、各受補助機關應提報計畫書，經審核並簽奉機關首長核准後辦理。 

二、經費撥付時，承辦單位應先審查各受補助機關提報之計畫實際執行進度、經費支

用情形，並檢附受補助機關出具之收據、納入預算證明資料與核准簽案，送主（會）

計單位審核無誤，即據以編製付款憑單或傳票送總務（經辦）單位，彙轉支付機

關（單位）、指定之金融機構或中華郵政公司，覈實撥付。 

三、承辦單位應注意倘各受補助機關其執行結果如有賸餘，應照數或按中央補助比例，

繳回國庫。但補助款賸餘未超過 10萬元時，受補助之地方政府得免予繳回。 

參、內部審核注意事項 

一、對地方政府之補助，事前會簽時，是否已列有預算，審核預算能否容納。 

二、審核是否經權責單位核簽（章），應檢附之支出憑證是否符合規定。 

三、審核金額乘算及加總之正確性。 

 


